
燕北办〔2023〕12号

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北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燕北街道2023年动物防疫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街道各部门、各村居：

现将《燕北街道 2023 年动物防疫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北街道办事处

2023年4 月20日



燕北街道 2023 年动物防疫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强制免疫工作，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根

据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结合街道实际情况，特制订 2023 年燕北街

道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2023 年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三种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的总体要求是：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 90％以上，

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要达到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

70％以上。建立有效的免疫屏障，维护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

安全。

二、组织领导

调整充实街道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控制指挥部成员：

指 挥 长：王承旗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指挥长：罗联招 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

郭建洲 街道办事处三级主任科员

安传刚 燕北派出所所长

成 员：黄孟彬 街道财政所所长

冯大兴 街道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林 春 城区林业站站长

陈永林 燕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郭贤聪 街道畜牧兽医水产站站长

指挥部负责领导全街道重大动物疫情处理工作，决策有关重大

事项，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挂靠街道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由郭贤

聪兼任办公室主任。（值班电话：36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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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原则

（一）突出重点

要扎实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的强制免疫

工作。突发疫情时，要及时做好紧急免疫。

（二）严格程序

规模养殖场常年按程序免疫；散养畜禽实行春秋集中免疫与月

月补针相结合的方式，推行村每月免疫日制度，对新补栏畜禽要及

时补免。

（三）落实责任

坚持“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原则，切实落实免疫

责任制，针对免疫工作，逐个环节研究细化责任，层层落实到人。

四、职责分工

街道对辖区内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负总责，组织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本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

疫工作，落实街道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保证免疫密度。

畜牧兽医水产站具体实施免疫计划，负责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疫

苗的供应、保存和使用监管，并制定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

财政所负责落实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执行所需经费，包括疫

苗、耗材、人工、疫苗储运等经费，负责疫苗等相关经费的监管。

其他有关部门依法配合做好街道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实

施工作。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按

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五、组织实施

（一）实施内容

规模畜禽养殖场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散养家畜（禽）实施集

中免疫，对新补栏家畜要及时补针。



4

1、高致病性禽流感：颈部皮下或胸肌肉注射，2-5 周龄，鸡

每羽 0.3ml，鸭、鹅每羽 0.5ml；5 周龄以上，鸡每羽 0.5ml，鸭每

羽 1.0ml，鹅每羽 1.5ml。

2、小反刍兽疫：颈部皮下注射 1 头份。

3、口蹄疫：为减轻免疫副反应，可将疫苗多点多次进行免疫，

并避免动物剧烈活动。猪使用 0 型口蹄疫浓缩灭活苗进行免疫，体

重 10-25kg 的猪每头 1ml，体重 25kg 以上的猪每头 2ml；牛、羊使

用 0 型--亚洲 I 型二价灭活疫苗进行免疫，牛颈部肌肉注射，成年

牛、犊牛每头 2ml；羊后肢肌肉注射，成年羊、羔羊每只 1ml。

4、猪瘟免疫：大小猪均肌肉或皮下注射，每头 2 头份，断奶

前仔猪可接种 4 头剂量疫苗，以防母源抗体干扰。

5、鸡新城疫：颈部皮下或胸肌肉注射，每羽 2 羽份。

（二）主要措施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村、养殖场要高度重视动物防疫

工作，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方针，充分认识做好动物疫病防疫

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对动物重点疫病要采取强制免疫和其他各

项综合防控措施，防止疫情发生和流行，坚决打好防疫战役，确保

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

2、加强领导，切实落实免疫责任制，今年强制免疫工作量大、

要求高，各村必须高度重视。对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疫情的，要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不履行强制免疫职责的单位和个人，要

依法追究其责任。村主任、养殖场负责人作为各村动物防疫和畜产

品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领导组织辖区内动物疫病防疫和畜产

品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工作。

3、加强免疫技术培训，由畜牧兽医水产站组织好村级防疫员

的免疫技术培训。在实施免疫时必须规范操作，按要求更换注射针

头，逐组逐头（羽）进行规定疫苗的免疫注射，挂好耳标，确保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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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注射到位，提高免疫质量，减少免疫应急反应死亡等现象的发生，

并逐户(栏)填好免疫档案登记簿及免疫证。做好各项消毒工作，防

止人为传播疫情。同时，要加强疫苗的运输和保存管理，保证疫苗

质量。

4、及时处理好动物免疫应激反应。动物强制免疫出现应激反

应的，应及时向畜牧兽医水产站报告，并逐级报至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出现大规模应激反应的，应立即上报，并由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在 24 小时内上报至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便

及时会同疫苗生产企业核实情况，调整供应疫苗的品种。严格按照

福建省农业厅强制免疫应激死亡补偿办法的规定，认真做好动物强

制免疫应激死亡认定工作，规范做好应激死亡补偿的申请、审核工

作。

5、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从 4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各

村、场要集中人力、物力分三阶段做好防疫工作。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4 月 1 日-4 月 11 日）

由畜牧兽医水产站认真组织发动，按照“政府保免疫密度，业

务部门保免疫质量”的要求，建立健全动物防疫责任制，明确职责

分工，签订目标责任状，并制定强制免疫工作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集中免疫注射（4 月 1 日-4 月 27 日）、（10 月 10-11

月 21 日）

（1）4 月 1 日-4 月 27 日、（10 月 10-11 月 21 日）

集中开展强制免疫工作，对禽流感、鸡新城疫、口蹄疫、小反

刍兽疫实行全面强制免疫。由畜牧兽医水产站组织各场技术员、各

村防疫员逐场、逐村、逐户免疫注射。

（2）为确保免疫注射到位，坚决做到“六个不漏”，即：街不

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栏，栏不漏畜，畜不漏针。对

存栏生猪 30 头以上、家禽 100 羽以上有独立完成免疫工作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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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养殖户可采用由村级动物防疫员做好免疫登记和免疫档案，督

促养殖户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疫苗，注射好规定的疫苗，同时挂好

耳标。

（3）规范免疫注射操作。严格按照免疫方案，规范操作，科

学的开展免疫工作，切实做到“真苗、真打、真有效”，同时做好

防疫人员的安全防护和各项消毒工作，防止人为传播疫情。对存栏

猪进行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口蹄疫三个病种的强制免疫时间

间隔应在 7 天，以避免引起生猪强烈的应激反应。

（4）完善免疫档案。各村要做到养殖户有免疫证，行政村和

养殖场有免疫记录档案。对规模畜禽饲养场，要监督其按照免疫程

序做好免疫和免疫记录；对散养畜禽，要以行政村为单位，做好免

疫记录。

第三阶段：查漏补缺，督促检查（4 月 27 日- 4 月 30 日）、（11

月 2 日-11 月 27 日）

以村为单位，在防疫期间由畜牧兽医水产站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检查，发现漏注、漏挂的及时采取措施补注、补挂，对不愿打防疫

针的、畜主不在家的、不愿挂耳标的，村防疫员要反复做好思想工

作进行补免、补挂免疫标识。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对各村春秋防工

作进行考评，并给予表彰。

抄送：永安市农业农村局。

永安市燕北街道党政办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


